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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高等法院首席 
張舉能法官：     

高等法院

香港金鐘道 38號
高等法院大樓

Tel：2825 4501  Fax: 2877-0600

     有關 CACV332/2006 一案只欠上訴庭有一公正裁決 就可完結之事， 就因阁下重新委认
的歐陽浩榮上訴庭常務官比前任更離譜，本人於 2018 年 7月 6日给高院龍劍雲常務官及阁

下信件後，收到了阁下於 2018年 7 月 12 日邮寄而出的回覆信！ 

可惜的是，回覆信其 1. 指出:  

『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在其行政職權笵圍內不能亦不會就任何案件的司法程式

及司法決定作出任何干預和評論。』 

這顯然大錯特錯，就因 歐陽浩榮上訴庭常務官 所執行的並非 常規的司法程式，而是

擺明在 利用職權謀私利 以及針對本人的非法運作！ 為何可如此之說？ 

如在 2018年 6 月 25 日本人也去信歐陽浩榮上訴庭常務官及锺沛林律师行再次指出： 

『 如上訴人沒存檔文件夾的話，上訴常務官才可根據實務指示 4.1 第 56 條“指示另

一方製備文件冊”, 特别是本 CACV 322/ 2006 一案的被上訴人超越了答辯時

限 鍾沛林律師行都不敢否認 也即“另一方”早已不存在！』 

但歐陽浩榮上訴庭為何還會一再視而不見、一再根據實務指示 4.1 第 56 條向鍾沛林律

師發出命令？  

這就是 歐陽浩榮違紀亂法之根據所在、並不在常務官其行政職權笵圍內!   

也因此， 你的回覆理由已有失 高院首席法官 應有之尊嚴！    也就因有實務指示

4.1A2 的授權，首席法官你才可命任歐陽浩榮為上訴庭常務官！ 

如閣下不能馬上 否認上述事實，又不阻止歐陽浩榮及鍾沛林律師行繼續違法亂紀、今

今天的高院還會有如此的烏煙瘴氣，那將令 本人及全港民眾 徹底失望！ 

謹此!  

2018 年 7月30日                                    

CACV 332/2006 
上訴人 

                                                          林哲民  

副件给 
高院龍劍雲常務官 
Tel：2825 4338  Fax: 2524 0257 

 
 


